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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探
討
初
成
年
期
之
生
長
與
心
理
社
會
適
應
手
佇
立
一
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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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

何
謂
初
成
年
期
?
本
文
所
稱
初
成
年
期
係
指
剛
剛
結
束
青
少
年
期
而
進
入
成
年
期

之
年
輕
力
壯
者
而
言
。
社
會
法
律
規
定
年
齡
達
十
八
歲
者
為
成
年
，
十
八
歲
以
下
者
為

未
成
年
。
在
美
國
凡
是
十
八
歲
以
上
之
公
民
均
可
以
參
加
政
治
選
舉
。
但
要
做
為
一
個

聯
邦
參
議
員
候
選
人
，
卻
要
在
三
十
歲
以
上
，
而
總
統
候
選
人
卻
要
三
十
五
歲
以
上
。

一
個
人
長
大
成
人
，
在
社
會
上
是
否
足
夠
成
熟
地
參
與
公
眾
事
務
，
分
擔
社
會
責
任
，

或
扮
演
任
何
之
政
治
角
色
，
每
一
個
社
會
文
化
均
有
非
成
文
之
期
待
與
衡
量
標
準
'
例

如
一
個
人
擁
有
固
定
職
業
、
經
濟
獨
立
、
或
為
人
父
由
等
等
。
也
有
一
些
心
理
特
質
來

衡
量
一
個
人
成
熟
程
度
，
例
如
獨
立
自
主
、
自
力
更
生
、
可
被
信
賴
、
誠
實
正
直
，
具

有
操
守
之
品
格
等
等
。
雖
然
心
理
學
家
或
社
會
學
家
也
許
會
強
調
某
些
特
質
為
成
熟
之

要
件
，
但
是
一
個
社
會
之
文
化
期
待
也
有
不
同
之
取
捨
標
準

o

精
神
醫
學
之
祖
師
，
弗

洛
以
特
對
於
健
康
與
成
熟
之
成
年
人
下
了
一
個
極
為
簡
單
之
定
義
;
成
人
就
是
有
能
力

去
工
作
與
有
能
力
去
愛
人
育
。
詞
。
其
ω
口
已
Z
F
S
O
)
。
無
論
如
何
列
述
心
理
特
徵
或

說
明
社
會
文
化
之
差
別
，
對
於
成
熟
之
概
念
，
卻
無
法
劃
清
年
齡
上
之
界
限
，
但
是
年

齡
上
之
差
別
卻
會
顯
示
人
生
不
同
時
期
之
社
會
與
心
理
之
成
熟
程
度
(
註

l
)
。

紐
加
宜
于
及
莫
爾
三
九
六
八
年
)
對
於
成
人
期
分
為
初
壯
年
(
叫
。
戶
口m
〉
門
戶
口
止
)
或

是
初
成
年
，
由
二
十
至
卅
多
歲
均
稱
之
，
中
年

(
E
E
門
口o
k
p
m
o
)

由
四
十
至
五
十
多
歲

均
屬
之
實
老
年
期
(
切g
o
m
n
o
口
2
)由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皆
屬
之
。
成
年
期
之
細
分
，
除
了

使
用
年
齡
之
外
，
尚
要
考
慮
到
許
多
因
素
，
例
如
社
會
經
濟
身
分
、
民
族
背
景
、
農
村

或
都
市
生
活
、
歷
史
沿
革
，
以
及
一
個
人
生
命
中
之
重
大
事
件
，
均
可
能
影
響
到
其
成

熟
程
度
與
扮
演
成
人
之
概
念
。
如
果
一
個
人
生
活
在
較
高
之
社
會
經
濟
階
級
可
以
防
止

老
化
，
可
以
延
遲
進
入
老
年
之
階
段
。
但
是
一
個
依
賴
勞
力
操
作
之
工
人
，
他
到
了
卅

歲
左
右
，
可
能
就
達
到
人
生
之
高
峰
了
。
白
領
階
級
之
專
業
人
才
到
四
十
歲
左
右
，
才

真
正
創
造
了
他
們
的
事
業
，
有
的
還
在
學
習
，
有
的
創
造
發
明
。
最
重
要
的
是
個
人
本

身
之
自
我
概
念
與
自
我
意
識
會
影
響
到
自
己
之
成
熟
程
度
與
人
生
高
峰
。

雖
然
剛
剛
進
入
初
成
年
期
之
男
女
，
在
情
緒
上
，
在
社
會
上
，
仍
然
不
夠
成
熟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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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是
他
們
有
一
股
熱
情
活
力
，
有
力
量
，
有
健
康
。
一
個
人
之
體
力
在
二
十
五
至
卅
歲

左
右
達
到
最
高
峰
，
這
個
時
間
之
運
動
健
將
最
多
、
最
出
色
，
年
紀
愈
大
，
體
力
愈
往

下
降
了
。
一
般
而
論
，
壯
年
要
比
兒
童
健
壯
，
他
們
之
患
病
率
也
比
兒
童
期
為
低
。

許
多
研
究
報
告
顯
示
青
少
年
後
期
與
壯
年
初
期
之
心
理
智
力
發
展
趨
於
顛
峰
。
對

於
認
知
之
功
能
，
例
如
記
憶
，
反
應
時
間
或
理
解
力
等
有
關
速
度
之
測
驗
均
佳
。
其
他

如
判
斷
力
、
理
解
力
、
創
造
力
，
可
隨
年
齡
之
增
長
而
有
所
表
現
。

初
成
年
期
不
僅
是
人
生
之
一
大
階
段
，
也
是
社
會
與
文
化
之
里
程
碑
，
年
輕
人
邁

入
成
年
期
之
開
始
，
面
臨
人
生
許
多
任
務
，
要
有
耐
性
地
一
個
一
個
達
成
任
務
，
才
能

夠
長
大
成
人
，
成
家
立
業
，
做
為
一
個
社
會
文
化
所
期
待
之
壯
年
人
。
在
成
人
初
期
，

年
輕
人
要
不
斷
學
習
變
為
獨
立
之
個
人
，
在
心
理
上
，
在
社
會
上
，
要
從
父
由
親
之
所

控
制
、
所
保
護
的
小
孩
子
，
長
大
起
來
，
分
開
出
來
，
學
習
獨
立
自
主
。
同
時
要
具
備

能
力
，
創
造
屬
於
自
己
之
社
會
關
係
網
絡
或
間
友
小
圈
，
代
替
原
來
家
庭
中
之
兄
弟
姊

妹
支
持
體
系
。
要
確
立
自
己
之
身
分
認
同
感
，
也
就
是
獨
立
自
我
古
巴
肉
，
缸
。
早ZU
N
)
，

要
知
道
自
己
已
不
是
玩
世
不
恭
之
青
少
年
了
，
而
是
要
面
臨
人
生
挑
戰
之
成
人
了
。
在

人
生
之
旅
途
上
，
更
要
尋
找
並
允
許
自
己
有
一
個
親
近
的
、
親
密
之
朋
友
，
形
成
同

伴
、
愛
人
，
擁
有
互
相
支
持
之
關
係
'
彼
此
嚐
試
戀
愛
與
尋
找
終
生
伴
侶
，
達
成
有
情

人
終
成
眷
屬
，
成
家
立
業
之
人
生
任
務
。

在
成
年
期
之
開
始
，
要
完
成
生
涯
或
事
業
之
選
擇
，
要
尋
找
適
合
自
己
理
想
之
職

業
工
作
，
同
時
也
要
尋
找
適
合
自
己
理
想
之
人
生
伴
侶
，
對
於
現
代
年
輕
人
實
在
是
一

個
很
大
之
挑
戰
。
年
輕
人
，
初
成
人
，
要
經
過
許
多
痛
苦
之
掙
扎
與
適
應
，
才
能
夠
快

樂
地
達
成
他
們
人
生
之
任
務
(
註
2
)
。

一
、
初
成
年
身
心
與
人
格
之
發
展

一
個
年
輕
人
長
大
到
了
成
人
初
期
，
其
身
心
之
發
展
巴
較
青
少
年
期
為
穩
定
，
而

且
對
自
己
之
身
分
認
同
與
角
色
扮
演
，
會
有
較
為
清
晰
之
暸
解
。
根
據
埃
力
克
遜

(
即
戶
口
由
民
押
回
。
出
)
之
生
長
發
展
論
，
「
自
我
認
同
」

g
m
o
z
g
t
d
)係
由
青
春
少
年

期
開
始
，
延
續
至
老
年
期
，
為
一
生
追
尋
之
過
程
。
但
是
一
個
生
長
正
常
之
年
輕
人
，

到
了
成
人
初
期
，
應
該
對
自
己
之
認
識
，
對
社
會
文
化
之
期
望
，
對
男
女
性
別
應
扮
演

之
角
色
，
對
於
個
人
之
理
想
與
信
仰
，
對
於
自
己
在
社
會
所
佔
之
地
位
，
對
自
己
之
工

作
能
力
，
應
該
很
清
楚
。
如
果
一
個
年
輕
人
對
於
自
己
之
人
生
方
向
，
身
分
認
同
，
對

於
自
己
之
信
心
，
自
己
選
擇
之
生
涯
，
有
了
清
楚
之
認
識
之
後
，
他
就
可
以
尋
找
理
想

之
對
象
，
可
以
委
身
於
所
愛
之
人
，
可
以
獻
心
、
獻
身
於
朋
友
、
愛
人
舌
。
自
自

Z
S

B
S
Z
O

叫
。
E
F
O
S
H
)
。
如
此
就
可
進
一
步
，
建
立
親
密
關
係
(
古
巴
巴
旦
河
)
。
埃
力

克
遜
之
理
論
說
明
二
十
歲
左
右
之
年
輕
人
，
應
該
有
能
力
、
深
切
地
，
熱
情
地
疼
愛
他

人
(
4
0
F
O
Z
)，
也
能
夠
很
勤
勉
地
去
工
作
(
4。
看
R
W
)
。
他
既
然
能
夠
工
作
，
又
能

夠
愛
他
人
，
就
可
以
脫
離
父
瑋
親
之
家
庭

Q
R
O
E
-
m句
凶
自
己
可
)
。
這
也
就
是
說
，
這

個
年
輕
人
已
有
了
「
經
濟
獨
立
」
以
及
「
情
感
成
熟
」
，
可
以
談
戀
愛

‘

，
也
可
以
論
婚

據
了
。精

神
醫
學
家
，
構
魯

a
o
m句
。
。
已
門
戶
)
指
一
個
人
進
入
成
年
期
之
任
務
就
是
要

有
穩
定
之
工
作
，
要
建
立
個
人
之
關
係
，
以
及
要
離
開
父
母
之
世
界

(
4司
O
H
Y句
月
，

m
o
s
-
-切
已
E
E
S
E
F
r
o
m
-口
m
O
E
M
U
R
O
P
E詞
。
己
心
)
。
一
個
人
自
十
五
歲
至

廿
二
歲
就
已
經
開
始
學
習
如
何
脫
離
父
宙
世
界
之
信
仰
(
父
母
所
說
的
，
只
當
是
耳
邊

風
，
都
不
知
道
了
，
更
不
信
父
母
所
說
的
那
一
套
了
，
還
是
聽
聽
朋
友
們
說
的
，
較
為

實
際
)
。
為
了
要
排
脫
「
父
母
控
制
」
，
就
必
須
事
先
相
信
「
自
己
是
對
的
，
自
己
是

強
壯
的
，
自
己
獨
立
後
，
對
父
母
或
自
己
是
無
害
的
」
。
要
對
自
己
說
:
「
我
們
年
輕

人
可
以
建
立
自
己
之
安
全
世
界

L

，
更
相
信
「
我
們
的
身
體
是
屬
於
我
們
自
己
的
，
可

以
自
由
使
用
(
做
愛
、
放
萬........ 

)
L
。
儘
管
父
母
親
設
法
要
控
制
保
護
我
們
的
年
輕

人
，
但
是
現
實
的
世
界
，
往
往
將
我
們
年
輕
人
的
「
身
體
」
以
及
「
智
力
」
跟
我
們
做

「
父
母
親
」
的
分
開
來
，
例
如
考
上
大
學
、
去
遠
處
旅
遊
、
去
參
加
軍
隊
受
訓
、
出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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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
學
、
遷
移
到
都
市
地
區
等
等
。
這
些
無
情
之
社
會
現
實
，
對
一
個
正
在
成
長
之
青

年
，
無
論
對
他
的
智
力
、
情
感
，
以
及
社
會
成
熟
，
影
響
至
鉅
。
現
代
之
社
會
現
實
改

變
了
青
年
之
人
格
構
造
以
及
人
生
志
向
。

心
理
學
家
勒
賓
孫

B
S
E
F
S
E
g

口
)
說
明
成
年
初
期
之
轉
型
特
色
為
離
開

父
臣
，
遷
出
家
庭
，
學
習
自
給
自
足
，
掙
扎
自
己
獨
立
生
活
，
接
受
新
鮮
之
社
會
角

色
，
這
是
外
在
發
展
之
記
號
。
對
於
父
母
之
之
心
理
距
離
愈
來
愈
遠
，
'
這
些
年
輕
人

在
想
些
什
麼
，
父
母
親
很
難
瞭
解
。
這
些
年
輕
人
也
認
識
到
了
他
們
跟
自
己
父
母
親
之

世
界
觀
愈
來
愈
不
相
同
。
對
於
父
母
親
情
之
支
持
與
依
賴
也
相
對
降
低
(
內
在
改
變
之

記
號
)
。
同
時
成
年
初
期
之
生
活
結
構
改
變
，
有
的
進
入
大
學
、
研
究
所
進
修
，
學

習
新
技
能
，
以
及
新
態
度
，
獲
得
新
工
作
，
學
習
承
擔
新
責
任
，
以
及
感
覺
自
己
在
社

會
上
，
佔
有
二
席
之
地
，
有
一
個
「
重
要
」
之
地
位
，
有
生
存
之
價
值
。
這
些
年
輕

人
，
有
時
候
會
「
發
現
新
大
陸
」
'
一
大
堆
新
事
物
、
新
世
界
、
新
人
類
，
自
己
之
父

母
向
來
未
曾
經
過
的
，
可
引
為
「
自
傲
」
的
。
相
對
地
，
父
母
雙
親
就
成
了
「
老
古

董
」
「
老
怪
物
」
或
「
老
頑
固
」
了
。

在
初
成
年
期
要
達
成
「
獨
立
自
主
」
之
人
格
與
地
位
，
應
該
真
備
下
列
之
條
件

.. 

付
新
鮮
之
教
育
訓
練
，
們W新
創
造
之
社
會
地
位
，
的W經
驗
新
鮮
之
社
會
世
界
，
剛
接
受

更
多
之
成
人
角
色
，
個
自
己
願
意
付
出
代
價
，
的
購
買
自
己
喜
歡
的
，
不
是
父
母
喜
歡

的
'
的
在
自
己
父
母
之
家
庭
之
外
，
建
立
起
自
己
擁
有
的
社
會
地
位
及
社
會
空
間
，
要

自
己
能
夠
展
翅
高
飛
(
不
是
靠
父
宙
之
人
際
關
係
)
，
的
對
於
尋
找
工
作
，
選
擇
職

業
，
決
定
終
生
伴
侶
，
不
徵
求
父
每
親
之
允
許
，
自
己
就
決
定
了
(
證
明
自
己
是
成
人

了
，
要
自
己
負
責
，
證
明
自
己
之
決
定
是
對
的
)
。

勒
賓
孫
(
F
O
4古
E
F
H
S
∞
)
說
明
一
個
青
年
人
要
進
入
成
年
期
必
須
完
成
人
生
之

四
大
任
務
，
就
是
第
一
要
持
有
遠
見
之
夢
想
與
展
望
，
第
二
要
發
現
一
位
人
生
之
導

師
，
第
三
要
發
展
一
個
人
生
之
事
業
藍
圖
或
生
涯
計
畫
，
第
四
要
建
立
一
種
親
密
之
異

性
關
係
(
註

3
)

年
輕
人
之
夢
想
係
描
繪
一
種
人
生
之
遠
景
，
一
種
富
有
想
像
力
之
可
能
性
(
〉
口

戶
自
m
m
古
且

M
V
O
m
丘
Z
E
U刊
)
。
這
個
夢
想
可
激
發
青
年
人
的
興
奮
與
活
力
。
初
成
年
期

之
美
夢
不
見
得
與
社
會
現
實
互
相
吻
合
，
但
是
它
卻
提
供
了
一
個
很
樸
素
適
當
之
人
生

熱
望
或
偉
大
之
抱
負
，
立
志
做
一
位
出
名
之
電
影
製
作
，
商
業
巨
人
，
或
是
著
名
詩

人
。
這
些
美
夢
對
於
許
多
初
成
年
人
具
有
很
重
大
之
功
能
，
能
夠
促
使
他
們
奮
發
向

上
，
使
他
們
在
自
己
生
命
架
構
上
調
整
目
標
，
訂
立
較
為
覽
際
之
生
涯
計
畫
逐
步
達
成

他
們
之
願
望
。

青
年
人
之
人
生
導
師
係
指
一
個
可
以
幫
助
青
年
或
初
成
人
追
求
美
夢
，
實
現
美
夢

之
老
師
或
長
輩
間
友
而
言
。
人
生
導
師
可
以
扶
持
初
成
年
人
之
自
信
心
，
分
享
人
生
經

驗
，
認
可
初
成
年
人
之
美
夢
，
面
授
機
宜
，
技
巧
與
智
慧
。
人
生
導
師
也
可
依
其
社
會

地
位
、
背
景
，
協
助
初
成
年
人
晉
昇
社
會
職
位
。
人
生
導
師
(
嵩

g
E
H
)最
重
要
之
功

能
，
就
是
充
當
橋
樑
作
用
，
使
一
個
初
成
年
人
能
夠
順
利
地
由
其
雙
親
與
子
女
關
係
上

轉
移
為
成
人
之
同
儕
關
係
。

青
年
人
之
生
涯
規
畫
(
白
白
S
H

卅
日
自
已
古
巴
是
一
個
很
複
雜
之
社
會
心
理
過

程
，
要
比
選
擇
一
種
職
業
或
工
作
更
困
擾
。
中
國
俗
語
稱.. 

男
怕
選
錯
行
，
女
怕
選
錯

郎
，
現
代
之
青
年
人
或
初
成
年
人
則
為
男
女
均
怕
選
錯
行
與
選
錯
伴
。
生
涯
規
畫
之
概

念
應
包
括
青
年
人
自
我
之
不
斷
追
尋
，
注
重
工
作
效
能
，
追
求
卓
越
之
成
就
，
貢
獻
自

己
給
社
會
。
生
涯
規
畫
之
內
可
包
括
工
作
、
職
業
、
事
業
、
專
業
，
還
有
情
感
、
婚

姻
、
家
庭
、
人
際
關
係
'
更
有
自
我
生
長
，
身
心
發
展
與
自
我
實
現
之
機
會
(
註

4) 

青
年
人
之
親
密
關
係
指
一
個
初
成
年
人
要
經
常
學
習
瞭
解
自
己
內
心
對
於
一
位
異

性
朋
友
之
慾
望
與
感
受
，
對
於
男
女
之
互
動
關
係
，
要
追
問
何
謂
「
兩
情
相
悅
」
?

「
山
盟
海
誓
」
?
學
習
人
應
對
之
技
能
，
如
何
對
待
一
位
異
性
朋
友
?
更
要
學
習
男
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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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
愛
親
密
之
感
受
，
所
謂
「
春
宵
一
刻
值
千
金
」
、
「
春
宵
苦
短
L

，
在
一
初
成
人
格

發
展
上
之
意
義
，
要
促
進
由
兩
性
關
係
去
發
現
自
我
(
切0月
，
但
m
g
z

司
)
，
而
不
是
縱

情
肉
慾
，
只
求
感
宮
之
滿
足
，
生
理
功
能
之
運
作
而
已
。
對
於
男
性
而
言
，
如
何
選
擇

一
位
知
心
之
女
友
誼
宮
巴
巴
詞
。
自
仰
自
)
，
來
鼓
勵
支
持
他
去
完
成
他
人
生
之
美
夢
，

能
夠
參
與
他
人
之
努
力
奮
鬥
'
忍
受
他
之
缺
失
與
短
處
。
對
於
現
代
女
性
選
擇
他
們
之

男
性
朋
友
，
不
但
要
重
視
溫
柔
體
貼

(
4
8恥
。H
F
S
E
m
白
白
。
)
，
更
要
符
合
值
此
之

人
生
哲
學
與
生
涯
規
畫
。
男
女
之
親
密
關
係
，
不
僅
僅
限
在
新
婚
蜜
月
或
是
初
生
小

子
，
更
是
應
該
持
續
到
白
頭
偕
老
之
階
段
。

一
個
青
年
人
或
初
成
年
人
要
在
兩
性
交
往
中
，
學
習
體
會
到
所
謂
「
刻
骨
銘

心
」
、
「
至
死
不
渝
」
之
愛
情
，
才
能
夠
在
其
人
格
發
展
上
，
產
生
正
面
與
積
極
之
作

用

二
、
兩
性
親
密
與
性
愛
之
關
係

在
成
人
之
世
界
裡
，
不
管
是
單
身
、
結
婚
、
師
寡
、
離
婚
或
同
居
關
係
'
多
多
少

少
均
牽
連
到
性
愛
親
密
之
課
題
。
古
語
云

.. 

飲
食
男
女
，
孔
子
曰
:
食
色
性
也
。
性
愛

的
課
題
有
如
三
餐
之
飲
食
問
題
。
在
現
代
社
會
，
對
於
三
餐
飲
食
大
有
研
究
，
諸
如
營

養
科
學
、
家
政
食
品
科
學
、
料
理
訓
練
、
廚
師
教
育
等
等
，
惟
獨
性
愛
親
密
之
課
題
，

除
了
醫
學
院
有
某
些
課
程
外
，
社
會
上
大
多
數
之
青
少
年
及
成
年
人
均
缺
乏
正
面
的
，

科
學
與
理
性
之
性
愛
教
育
。
以
致
許
多
青
年
男
女
及
成
年
均
由
黃
色
電
影
、
雜
誌
或
地

下
私
娟
去
學
習
人
生
基
本
之
性
愛
知
識
，
哀
哉
!
悲
哉
!

愈
現
代
化
工
業
化
之
社
會
，
由
車
間
少
年
期
開
始
實
驗
性
愛
之
親
密
關
係
'
多
數
是

暫
時
性
的
，
困
惑
性
的
，
慌
張
性
的
，
甚
至
於
是
很
狼
損
性
的
!
到
了
成
年
期
就
放
棄

了
這
些
實
驗
性
與
探
索
性
之
行
為
，
而
改
變
方
式
，
設
法
整
合
性
愛
與
感
情
連
結
一

體
，
而
擁
有
持
久
之
關
係
。

根
據
卡
拉
弄
古
巴

m
H
O
H
S
O
L
S
S
之
研
究
指
出

•. 

性
愛
親
密
包
含
了
數
個
因

素.. 

選
擇
對
象
、
兩
情
相
悅
、
親
密
互
惠
、
歡
樂
愉
快
，
在
彼
此
選
擇
過
程
中
，
要
能

夠
互
相
吸
引
，
傾
心
相
愛
，
兩
個
人
要
能
夠
互
相
信
任
，
彼
此
交
心
，
很
此
獻
身
，
委

身
對
方
，
分
享
人
生
之
經
驗
，
不
因
失
敗
而
害
羞
。
上
述
因
素
係
為
達
成
生
愛
親
密
之

重
要
條
件
。
兩
個
人
要
在
一
個
安
全
與
愉
快
氣
氛
中
，
達
成
性
愛
與
親
密
之
關
係
。

性
愛
關
係
在
社
會
文
化
上
之
差
異
極
大
，
在
太
平
洋
東
部
群
島
之
玻
里
尼
西
亞
人

(
可
旦
河
口
。
由
缸
，

z
g
m
m
E
)，
他
們
之
性
愛
行
為
是
非
常
直
接
的
，
隨
時
的
或
即
興
式

的
，
男
女
各
方
稍
為
表
達
性
愛
興
趣
，
就
可
立
即
進
行
，
並
不
需
要
事
前
之
求
愛
過

程
。
他
們
之
兒
童
光
著
身
體
，
在
公
開
場
合
進
行
手
淫
。
年
幼
的
小
孩
看
著
他
們
之
青

少
年
成
群
進
入
茅
舍
小
屋
與
女
孩
子
發
生
性
愛
行
為
。
他
們
之
男
性
在
接
受
成
人
禮
式

後
，
就
正
式
接
受
性
愛
技
藝
之
教
育
與
瞭
解
女
性
生
殖
器
官
與
性
愛
高
潮
之
重
要
性
。

反
過
來
一
個
社
會
文
化
上
之
對
照
，
在
北
大
西
洋
海
岸
之
因
尼
斯
比
殼
人
口
且
由

切
g
m
)則
缺
乏
性
愛
教
育
。
女
性
要
等
到
月
經
來
臨
時
，
才
懂
得
月
經
之
作
用
。
男
性

則
害
怕
「
射
精
」
會
傷
害
他
們
之
身
體
，
而
奪
去
他
們
之
精
力
，
他
們
的
社
會
禁
止
裸

體
外
出
，
在
做
愛
時
，
時
間
極
短
，
甚
至
不
脫
睡
衣
。
他
們
不
但
缺
乏
性
愛
教
育
，
也

缺
乏
婚
前
之
性
愛
經
驗
。
他
們
之
結
婚
伴
侶
也
很
少
期
待
性
愛
之
滿
足
。
在
歷
史
上
，

男
性
只
能
夠
在
接
受
遺
產
後
才
能
結
婚
，
這
個
時
候
，
他
們
已
是
三
十
多
或
四
十
多
歲

之
中
年
人
了
(
註
5
)
。

一
般
而
論
，
每

一
個
人
要
在
他
的
社
會
文
化
體
系
中
，
去
學
習
性
別
角
色
與
性
質

行
為
之
模
式
。
在
許
多
社
會
文
化
中
，
男
女
之
性
別
角
色
與
性
愛
行
為
模
式
各
有
分

別
。
愈
文
明
與
進
步
之
社
會
，
愈
能
夠
容
忍
不
同
性
別
角
色
與
男
女
性
愛
行
為
模
式
之

存
在
。在

初
成
年
期
之
人
生
任
務
之

一
，
就
是
要
尋
找
對
象
，
建
立
親
密
關
係
。
埃
力
克

遜
之
理
論
，
認
為
建
立
親
密
之
關
係
'
需
要
具
備
自
醒
自
覺
古
巴
同
〉

d
E
H
O
B
E
)、

自
我
接
受
古
巴
崎
k
r
n口
。
可g
E
O
)
、
自
我
獨
立
(
∞
伯
民
官
兮
地
g
e
E
m
)

，
以
及
信
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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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2

白
什
)
。
信
任
是
建
立
親
密
關
係
之
基
本
條
件
，
青
年
人
很
害
怕
求
愛
不
成
，
被
親

蜜
之
間
伴
拒
絕
，
害
怕
心
理
上
遭
到
傷
害
，
失
去
自
尊
心
。
如
果
一
個
人
以
性
愛
之
需

要
駕
御
他
人
，
那
麼
他
們
之
親
密
關
係
可
能
被
服
壤
。
要
得
到
對
方
之
愛
情
與
溫
柔
體

貼
，
二
疋
要
學
習
主
動
與
殷
勤
。
感
情
成
熟
與
社
會
成
熟
之
男
女
懂
得
接
受
親
密
之
性

愛
行
為
，
也
會
去
享
受
性
愛
之
樂
趣
。

心
理
學
家
哥
克
老
斯
(
閏
月
2

峙
。
o
n
F
E
m
-
H
S
斗
)
將
人
類
之
性
慾
與
性
愛
行
為

(
出
口
自
自
∞
O
H
E
E
Z
分
為
五
種

.. 

感
官
之
性
愛
、
親
密
之
性
愛
、
生
產
之
性
愛
、

操
縱
之
性
愛
，
與
性
愛
之
認
同
。
付
感
宮
之
性
愛
就
是
生
理
上
及
心
理
上
要
享
受
性
器

官
衝
動
與
緊
張
壓
力
之
釋
放
，
固
定
否
能
夠
達
到
彼
此
性
愛
之
高
潮
滿
足
，
很
難
評
估
。

叫
親
密
之
性
愛
表
達
雙
方
透
過
肌
膚
之
親
近
、
體
貼
溫
柔
，
使
心
靈
及
感
情
提
昇
更
為

親
密
，
互
為
依
賴
需
要
，
達
到
靈
肉
合
一
，
陰
陽
調
合
。
臼
生
產
之
性
愛
係
指
生
男
育

女
而
昔
日
，
係
為
傳
宗
接
代
之
生
殖
功
能
。
側
操
縱
之
性
愛
係
利
用
個
人
之
社
會
權
力
，

財
勢
影
響
，
使
用
性
愛
為
手
段
達
到
其
他
目
的
，
藉
以
控
制
、
處
罰
、
奉
承
、
官
場
商

場
之
交
易
等
等
用
途
。
開
性
愛
之
認
同
係
一
種
極
為
複
雜
之
概
念
，
包
括
了
生
理
上
之

性
別
，
自
我
之
心
性
心
理
認
同
，
以
及
個
人
性
愛
對
象
之
選
擇
，
同
性
戀
與
異
性
同
性

雜
交
等
等
性
愛
行
為
現
象
(
註
6
)
。

初
成
年
期
之
親
密
關
係
可
導
致
性
愛
行
為
，
也
可
以
分
開
處
理
。
性
愛
行
為
係
成

人
生
活
立
一
部
分
，
受
到
當
地
社
會
文
化
、
宗
教
信
仰
，
以
及
個
人
心
理
發
展
之
影
響

至
鉅
'
必
須
事
先
學
習
兩
性
生
理
、
性
愛
心
理
、
性
愛
社
會
態
度
、
性
愛
教
育
以
及
性

愛
醫
學
，
才
不
致
陷
入
性
愛
迷
惑
與
不
幸
之
兩
性
關
係
。

三
、
平
婚
、
同
居
與
離
婚
問
題

在
成
年
初
期
之
重
要
任
務
就
是
要
尋
找
對
象
，
建
立
親
密
關
係
，
否
則
這
些
青
年

男
女
就
會
面
臨
社
會
疏
離
，
猶
如
江
河
之
浮
萍
，
到
處
漂
流
。
在
這
一
個
時
期
，
許
多

青
年
急
於
建
立
感
情
之
親
密
關
係
'
莫
非
要
替
代
他
們
父
母
之
家
庭
。

有
些
青
年
趁
早
結
婚
，
這
種
「
心
路
歷
程
」
在
心
理
與
社
會
成
長
過
程
中
，
可
稱

為
成
年
初
期
之
「
立
即
轉
型
」
(
閏
月
寄
居R
H
E
m
o
E〉
∞
Z
Z

口
E
Z
K
F

門
戶
口
]
阱
，

古
已
)
，
在
一
夜
之
間
擁
有
社
會
新
角
色
，
有
了
夫
妻
之
名
份
，
建
立
了
一
個
新
的
經

濟
單
位
，
有
了
新
的
社
會
地
位
。
最
重
要
的
字
眠
，
「
似
乎
」
是
新
家
庭
。
早
婚
在
表

面
上
看
，
似
乎
是
要
「
獨
立
成
人
」
，
但
是
下
意
識
裡
，
可
能
要
更
換
一
位
父
親
或
母

親
自
名
Z
S

即
可
R
g
c
o

一
個
缺
乏
安
全
感
之
男
孩
(
心
理
不
成
熟
)
找
到
了
一
位

小
妻
子
替
代
了
他
的
「
母
親
」

為
他
安
排
一
切
生
活
起
居
。
一
位
不
成
熟
之
女
孩
子
找

到
了
一
位
小
丈
夫
來
替
代
她
的
「
父
親
」
'
提
供
經
濟
上
之
安
全
，
在
感
情
上
保
謹

她
，
免
得
遭
受
外
界
之
刺
激
挫
折
。
另
一
種
解
釋
為

•. 

青
年
人
要
早
婚
就
是
要
擺
脫
、

逃
避
「
父
母
親
之
權
威
控
制
」
或
是
要
「
尋
找
自
由
」

o

早
婚
最
大
之
困
擾
乃
是
一
對

年
輕
人
在
心
理
上
、
感
情
上
、
社
會
上
，
以
及
人
際
關
係
上
，
尚
未
開
始
學
習
待
人
接

物
，
尚
未
真
正
瞭
解
「
親
密
」
與
「
愛
情
」
之
意
義
，
就
要
同
居
或
結
婚
，
難
怪
青
少

年
或
初
成
年
之
離
婚
率
愈
來
愈
高
。

現
代
之
社
會
功
能
也
逐
漸
改
變
，
傳
統
有
生
男
育
女
、
子
女
教
育
、
宗
教
信
仰
、

倫
理
道
德
、
待
人
接
物
以
及
休
閒
娛
樂
之
功
能
，
有
的
改
變
了
，
有
的
消
失
了
。
代
之

而
起
者
為
主
張
夫
妻
平
等
，
父
母
與
子
女
平
等
，
家
庭
之
主
要
功
能
為
滿
足
其
成
員
之

感
情
、
愛
情
與
心
理
之
需
要
。
目
前
更
強
調
性
愛
生
活
之
滿
足
，
不
再
是
經
濟
生
活
之

共
同
體
了
。
一
九
八

0
年
之
美
國
白
宮
所
召
開
之
全
國
家
庭
會
議
曾
辯
論
家
庭
之
定

義
，
除
了
核
心
家
庭
外
，
應
否
包
括
同
居
家
庭
以
及
同
性
戀
之
家
庭
，
到
了
一
九
九

0

年
，
美
國
之
社
會
工
作
師
聯
合
會
宣
佈
家
庭
之
定
義
為

.. 

凡
是
任
何
兩
人
考
慮
他
們
要

承
擔
家
庭
之
義
務
、
責
任
、
功
能
，
例
如
兒
女
照
顧
、
兒
女
教
育
、
收
入
支
持
、
長
期

或
短
期
照
顧
家
庭
中
之
成
員
等
等
均
稱
為
家
庭
，
再
不
分
他
們
兩
人
是
男
、
是
女
﹒
或

是
結
婚
，
或
是
同
居
。

近
二
十
年
來
，
美
國
之
中
產
階
級
青
年
人
，
在
婚
前
就
已
同
居
者
日
漸
增
加
，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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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稱
為
「
試
婚
」

(
P
E
E
P
H
Z
m
m
o
)
。
有
時
候
是
男
女
約
會
之
另
一
種
方
式
。
有
的

「
試
婚
者
」
訂
了
一
些
一
「
君
子
協
定
」
同
意
分
擔
經
濟
上
之
責
任
以
及
家
庭
生
活
之
分

工
合
作
，
有
的
試
婚
者
則
是
「
好
聚
好
散
」
'
缺
乏
「
君
子
協
定
」
毫
無
責
任
或
義
務

可
言
。
美
國
之
人
口
普
查
局
在
一
九
七

0
年
發
現
年
齡
在
廿
五
歲
以
下
實
行
同
居
者
有

二
萬
九
千
對
，
但
到
了
一
九
七
八
年
卻
增
加
到
廿
三
萬
六
仟
對
。
美
國
之
初
成
年
人
接

受
這
種
試
婚
同
居
方
式
。
他
們
跟
初
結
婚
者
面
臨
同
樣
的
問
題
，
如
何
尋
找
職
業
來
維

持
家
計
?
如
何
在
家
庭
生
活
上
分
工
合
作
?
他
們
從
同
居
生
活
中
發
現
以
前
未
曾
觀
察

到
之
個
人
習
性
、
怪
僻
，
有
的
過
度
強
迫
性
之
態
度
，
有
的
浪
漫
不
拘
小
節
，
令
人
生

氣
。
他
們
需
要
學
習
溝
通
、
學
習
分
別
「
互
為
依
賴
」
與
「
彼
此
獨
立
」
之
程
度
為

何
?
每
一
個
同
居
者
都
要
為
對
方
放
棄
一
些
個
人
之
習
性
，
也
要
培
養
自
己
之
性
格
來

滿
足
對
方
之
親
密
需
要
。
這
些
試
婚
同
居
者
面
臨
一
些
特
殊
困
難
問
題
:
諸
如
身
分
問

題
，
如
何
介
紹
同
居
者
為
朋
友
?
室
友
?
或
情
人
?
有
如
兩
者
之
忠
貞
問
題
，
如
何
清

聲
地
表
達
彼
此
之
忠
實
與
貞
操
，
而
不
許
對
方
在
性
愛
對
象
更
換
別
人
?
有
的
訂
立
默

契
，
有
的
我
行
我
素
，
並
無
約
束
。
他
們
之
同
居
關
係
愈
是
曖
昧
不
清
，
問
題
愈
多
，

如
何
溝
通
?
同
居
之
動
機
如
何
?
如
何
訂
立
同
居
契
約
?
將
來
子
女
之
養
育
義
務
?
共

同
財
產
如
何
分
配
處
理
?
都
需
要
列
入
考
慮
(
註

7
)
。

成
年
初
期
所
面
臨
之
一
個
人
生
難
題
就
是
離
婚
問
題
;
在

、漫
長
之
日
子
裡
尋
找
到

一
位
理
想
對
象
，
一
位
白
馬
公
子
或
一
位
白
雪
公
主
，
男
女
雙
方
憧
憬
一
幅
美
麗
人
生

之
藍
圖
，
卻
發
現
結
婚
之
對
象
跟
想
像
中
之
公
子
或
公
主
不
相
搭
配
，
經
過
一
番
掙

扎
，
缺
乏
能
力
承
擔
婚
姻
之
期
望
，
只
有
面
臨
離
婚
。

大
多
數
之
離
婚
案
件
發
生
在
二
十
歲
左
右
之
年
齡
。
愈
短
之
訂
婚
期
其
離
婚
率
也

相
對
地
提
高
，
青
少
年
的
婚
姻
，
其
離
婚
率
也
高
，
大
多
數
之
離
婚
發
生
在
結
婚
兩
年

以
後
，
還
有
在
小
孩
子
長
大
以
後
離
婚
率
也
提
高
。
在
社
會
經
濟
階
級
較
低
者
，
離
婚

率
也
高
。
在
教
育
程
度
較
低
者
，
其
離
婚
率
也
高
。
妻
子
之
教
育
程
度
高
於
丈
夫
者
，

其
離
婚
率
也
高
。
都
市
之
離
婚
率
要
比
農
村
為
高
。
再
婚
者
之
離
婚
率
也
比
一
次
結
婚

者
為
高
。
在
宗
教
信
仰
上
，
虔
誠
之
教
徒
此
非
教
徒
之
離
婚
率
為
低
。
新
教
徒
比
天
主

教
或
猶
太
教
之
離
婚
率
為
高
。

離
婚
之
原
因
很
多
，
但
是
「
空
殼
子
之
婚
姻
」
白
B
Z
M可
m
g
口
嵩

R
H
E
m
s
)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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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
婚
之
主
因
。
雙
方
不
感
受
到
彼
此
之
吸
引
力
或
是
向
心
力
，
缺
乏
婚
姻
之
溫
柔
體

貼
，
有
的
婚
姻
只
有
政
治
上
之
理
由
，
要
維
持
「
面
子

L

，
有
的
為
了
經
濟
投
資
之
理

由
，
有
的
為
了
避
免
親
友
之
指
責
，
勉
強
維
持
形
式
上
之
婚
姻
關
係
。
有
的
為
了
小
孩

子
，
等
待
他
們
長
大
離
家
，
婚
姻
關
係
就
結
束
了
。
空
殼
子
之
婚
姻
有
三
種
方
式

.. 

第

一
為
夫
妻
失
去
對
彼
此
之
興
奮
或
真
正
之
興
趣
，
對
婚
姻
疲
倦
、
厭
煩
。
第
二
為
夫
妻

時
常
爭
辯
吵
架
，
性
格
不
合
，
互
不
相
稱
，
衝
突
緊
張
以
及
苦
澀
(
死
對
頭
)
。
第
三

為
被
動
之
夫
妻
關
係
'
表
面
上
是
意
氣
相
投
，
實
際
上
各
管
各
的
，
很
少
吵
架
，
但
是

夫
妻
關
係
為
「
有
名
無
實
」
'
遇
到
危
機
，
婚
姻
就
宣
告
破
裂
。
還
有
在
工
業
社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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裡
，
生
活
緊
張
，
各
方
壓
力
造
成
新
結
婚
者
難
以
適
應
，
缺
乏
社
會
支
持
網
絡
，
家
庭

暴
力
，
妻
子
上
班
，
小
孩
缺
乏
照
顧
，
親
屬
干
擾
等
等
社
會
因
素
均
可
能
造
成
婚
姻
之

悲
劇
。
美
國
之
社
會
福
利
敘
濟
提
供
窮
人
之
生
活
支
持
，
因
此
貧
窮
之
婦
女
離
婚
率
也

比
其
他
階
級
為
高
(
註
8
)
。

初
成
年
者
為
要
避
免
離
婚
之
悲
劇
，
在
婚
前
應
去
參
加
婚
姻
學
校
，
或
尋
找
婚
前

協
談
，
社
會
服
務
，
對
於
婚
姻
有
所
瞭
解
，
對
於
夫
妻
之
權
利
義
務
，
對
於
親
職
角
色

與
地
位
?
對
於
生
男
育
女
，
有
一
番
認
識
之
後
才
得
進
入
婚
姻
之
關
係
，
也
可
避
免
許

多
婚
姻
之
衝
突
事
件
。
結
婚
後
仍
要
繼
續
學
習
兩
性
關
係
'
適
應
之
藝
術
，
家
計
之
管

理
，
對
於
親
族
表
親
或
{
-
m
親
之
應
對
禮
貌
等
等
生
活
常
識
，
才
能
夠
發
展
為
一
個
成
熟

月二十年三十八國民華中

之
成
年
人
。四

、
個
人
心
理
與
社
會
之
適
應



在
進
入
初
成
年
期
後
，
一
個
人
無
論
對
於
自
己
所
選
擇
之
生
涯
規
畫
或
親
密
關

係
'
均
要
時
常
檢
視
自
己
，
靜
靜
地
追
問
自
己
「
我
是
一
個
什
麼
樣
的
人
?
我
希
望
變

成
什
麼
樣
的
人
?
我
的
身
心
能
力
如
何
?
我
的
優
點
、
缺
點
何
在
?
可
能
限
制
我
進
步

之
阻
礙
為
何
?
到
底
這
個
世
界
需
要
什
麼
?
我
所
處
之
社
會
有
什
麼
樣
之
發
展
機
會
?

要
如
何
造
就
自
己
才
能
符
合
大
社
會
之
需
求
?
L
要
經
常
反
省
自
己
，
瞭
解
自
己
之
生

長
，
肯
定
自
己
之
才
能
，
將
來
才
會
在
社
會
上
爭
取
一
席
之
地
。
在
工
作
崗
位
上
，
要

追
求
有
理
想
有
價
值
之
活
動
，
要
訂
立
目
標
，
不
管
是
勞
心
或
勞
力
，
要
有
持
續
性
、

連
貫
性
，
從
事
有
創
造
性
之
活
動
。
在
三
十
歲
以
前
之
生
涯
規
畫
係
為
自
我
發
現
期
，

要
追
求
終
生
事
業
，
要
從
工
作
中
去
發
現
自
我
，
形
成
自
我
，
要
經
常
評
估
及
認
清
自

己
之
才
華
、
能
力
，
要
訓
練
自
我
表
達
能
力
，
要
照
顧
及
協
助
他
人
，
助
人
則
人
助
，

認
真
處
理
自
己
份
內
之
事
務
，
應
用
科
學
方
法
去
執
行
管
理
，
要
保
持
強
壯
之
體
能
與

奮
發
之
精
神
，
要
學
習
訓
練
自
己
在
社
團
中
具
有
影
響
力
以
及
管
理
領
導
能
力
，
要
去

瞭
解
自
己
內
在
之
生
涯
驅
動
力
量
.• 

諸
如
對
於
人
生
信
仰
、
社
會
價
值
、
自
我
形
象
，

對
於
物
質
報
酬
、
財
富
收
入
、
社
會
地
位
、
支
配
人
事
，
追
尋
生
活
意
義
與
樂
趣
，
從

工
作
中
找
出
人
生
之
價
值
，
或
者
專
精
於
某
一
特
殊
領
域
，
獲
得
成
就
感
。
追
求
創

作
、
尋
求
發
明
、
滿
足
求
知
求
新
。
建
立
親
和
關
係
'
享
受
溫
柔
體
貼
之
人
結
關
係
。

培
養
自
主
判
斷
，
企
求
獨
立
。
允
許
自
己
議
決
重
天
策
略
，
追
求
事
業
及
家
庭
之
穩
定

發
展
，
尋
求
社
會
認
可
，
得
到
他
人
敬
重
。
實
踐
理
想
人
生
，
時
時
造
就
自
己
利
益
他

人
，
貢
獻
社
會
，
為
世
世
代
代
子
孫
所
欽
仰
。
因
此
，
初
成
年
人

一
定
得
開
發
現
在
才

能
夠
營
造
輝
煌
之
未
來
(
註

9
)
。

在
追
尋
親
密
對
象
之
時
，
要
知
己
知
彼
才
能
百
戰
E
勝
。
情
場
如
戰
場
，
應
暸
解

彼
此
間
在
心
理
上
、
生
理
上
、
社
會
文
化
上
之
需
求
，
要
明
白
彼
此
精
神
上
與
宗
教
信

仰
上
之
取
向
。
不
論
男
女
應
該
採
取
主
動
追
求
自
己
喜
愛
之
親
密
關
係
'
要
使
用
分
享

和
肯
定
之
態
度
，
爭
取
對
方
之
諒
解
與
支
持
，
要
使
對
方
覺
得
安
全
與
舒
適
，
要
共
同

去
追
求
生
命
之
奧
秘
與
人
生
之
美
夢
。
親
密
關
係
係
為
彼
此
互
補
，
彼
此
合
作
，
彼
此

付
出
之
互
動
反
應
。
在
選
擇
對
象
時
，
不
但
要
瞭
解
個
人
，
更
要
瞭
解
個
人
生
長
之
家

庭
及
社
會
文
化
背
景
。
要
尋
找
一
位
宜
室
宜
家
，
門
當
戶
對
，
適
合
自
己
之
理
想
，
也

適
合
自
己
親
族
支
持
體
系
之
人
。
許
多
青
年
人
因
為
正
值
青
春
年
華
，
不
禁
春
心
蕩

漾
，
腦
海
裡
充
滿
了
許
多
幻
想
，
在
茫
茫
人
群
中
要
去
追
尋
他
的
仙
女
下
凡
，
踹
娥
奔

月
，
俏
女
弄
惰
，
佳
麗
獻
媚
，
或
是
她
的
白
馬
王
子
，
英
雄
救
美
，
帥
哥
俊
男
，
知
音

情
人
，
很
容
易
在
春
情
初
動
，
造
成
一
見
鍾
情
或
情
人
眼
裡
出
西
施
之
景
象
。
男
女
兩

性
在
談
戀
愛
時
，
係
以
感
性
為
導
向
，
往
往
遮
掩
了
理
性
方
面
之
思
考
，
但
在
認
真
計

畫
要
結
婚
時
，
應
將
感
性
與
理
性
並
重
考
慮
，
才
可
避
免
婚
後
之
困
擾
與
家
庭
之
衝

突
，
甚
至
於
由
誤
解
而
結
合
，
由
理
解
而
分
開
之
悲
劇
。

在
婚
姻
生
活
之
適
應
上
，
要
學
習
承
先
啟
後
，
傳
宗
接
代
，
要
懂
得
奉
獻
自
己
，

保
護
配
偶
及
家
庭
，
要
承
擔
生
命
之
重
責
，
參
與
社
會
服
務
。
要
將
自
己
之
人
生
定
點

落
實
在
家
庭
，
「
家
和
萬
事
輿
L
，
「
修
身
養
性
、
齊
家
、
治
國
、
平
天
下
」
所
謂
成

家
立
業
，
安
身
立
命
，
就
是
要
有
一
個
穩
定
、
安
全
、
舒
適
、
又
實
在
幸
福
快
樂
之
家

庭
(
註
m
)
。

初
成
年
人
在
新
婚
蜜
月
後
，
要
調
整
身
心
及
夢
景
，
由
幻
想
之
世
界
踏
進
現
實
之

人
生
，
要
面
臨
婚
姻
生
活
之
許
多
適
應
。
有
時
候
遭
遇
危
機
，
自
己
不
能
解
決
時
，
必

須
尋
找
專
業
之
婚
姻
顧
問
，
家
庭
協
談
專
家
、
心
理
師
、
社
工
師
、
或
精
神
抖
醫
師
或

牧
師
神
父
給
予
協
助
。
一
般
常
見
之
婚
姻
危
機
可
包
括
下
列
類
種

•. 

付
逃
避
現
實
生

活
，
婚
姻
遇
到
挫
折
，
不
敢
面
對
問
題
，
「
三
十
六
計
，
以
走
為
先
」
，
自
己
逃
之
夭

夭
，
難
怪
報
上
天
天
都
有
「
警
告
逃
妻
」
之
故
事
。
叫
幻
想
之
破
滅
，
在
婚
前
許
多
理

想
、
幻
想
，
在
婚
後
無
法
實
現
，
騙
騙
對
方
，
婚
後
可
大
展
鴻
圖
，
實
際
之
婚
姻
生
活

打
破
了
幻
想
，
悶
悶
不
樂
，
造
成
危
機
。
份
缺
乏
自
覺
，
婚
前
之
自
己
係
一
個
人
，
自

由
自
在
，
但
是
婚
後
要
妥
協
、
要
合
作
、
要
學
習
「
兩
性
社
群
之
我
」
(
切
。
旦
旦
回
側
。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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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g
d
均
由
側
。
)
，
再
不
是
婚
前
之
女
性
或
男
性
立
「
我
」
。
因
為
缺
乏
自
覺
，
對
於
自

己
之
獨
立
性
格
與
合
群
之
性
格
產
生
衝
突
。
側
缺
乏
給
予
之
能
力
，
有
許
多
青
年
人
只

學
習
到
向
別
人
「
要
」
，
向
別
人
「
取
」
東
西
、
錢
財
，
甚
至
於
身
體
來
滿
足
自
己
之

慾
望
，
而
沒
有
學
習
到
「
給
予
」
別
人
。
只
懂
得
「
取
」
的
態
度
是
小
孩
子
心
理
，
到

了
成
人
，
應
該
懂
得
「
取
」
與
「
給
予
」
可
m
w
o
m口
已
C
E
O
)之
道
理
。
「
給
予
」
的

能
力
可
以
學
習
，
可
以
更
正
。
倒
缺
乏
擔
當
家
庭
生
活
之
能
力
。
婚
後
之
生
活
要
顧
及

「
麵
包
」
與
「
愛
情
L

。
只
有
「
愛
情
」
而
沒
有
「
麵
包
」
'
婚
姻
生
活
也
無
法
繼

續
。
「
貧
窮
夫
妻
百
事
哀
」
，
要
克
服
貧
窮
，
夫
妻
都
要
從
事
於
經
濟
活
動
，
要
有
收

入
，
要
能
合
理
地
分
配
家
庭
預
算
與
管
理
家
計
。
心
W缺
乏
肯
定
自
己
之
能
力
，
對
自
己

之
選
擇
產
生
懷
疑
，
經
常
自
問

.. 

「
這
個
婚
姻
是
我
要
的
嗎
?
或
是
被
我
父
母
安
排

的
!
要
滿
足
父
母
之
心
願
?
」
缺
乏
肯
定
與
紮
實
之
安
全
感
，
要
造
成
婚
姻
危
機
。
制

幻
想
更
好
之
可
能
性
，
後
悔
自
己
所
選
擇
之
對
象
或
由
媒
婆
介
紹
之
對
象
。
心
理
一
直

幻
想
將
來
一
日
會
遇
見
一
位
比
目
前
更
帥
更
美
之
對
象
。
俗
語
說
「
別
人
的
太
太
都
比

自
己
之
老
婆
美
麗
」
'
「
別
人
的
丈
夫
都
比
自
己
之
丈
夫
能
幹
」
這
是
一
種
心
理
補
償

作
用
，
滿
足
自
己
之
幻
想
，
這
種
態
度
持
續
會
造
成
婚
姻
之
危
機
，
必
須
尋
找
專
家
去

治
療
(
註
H
)
。

如
何
在
兩
性
之
親
密
關
係
或
婚
姻
生
活
作
良
好
之
調
適
?
下
面
之
建
議
可
供
參

考

付
男
女
雙
方
可
以
共
同
學
習
男
性
與
女
性
、
心
理
學
與
生
理
學
，
瞭
解
男
性
之
組
線

條
與
女
性
之
多
愁
善
感
，
男
性
要
有
英
雄
氣
概
，
女
性
卻
要
甜
言
蜜
語
，
溫
柔
體
貼
，

男
性
對
事
業
專
一
，
女
性
卻
對
愛
情
專
一
。
男
性
要
女
性
滿
足
其
英
雄
慾
望
，
要
信
任

與
依
賴
他
，
女
性
卻
要
男
性
保
護
她
、
欣
賞
她
、
支
持
她
、
愛
撫
她
。
女
性
要
學
習
、

要
懂
得
「
千
般
鞭
策
，
未
曾
使
馬
兒
走
過
一
敵
地
，
但
是
溫
柔
的
一
吻
，
卻
使
它
馳
過

千
里
」
(
拍
馬
屁
學
)
。
男
性
最
怕
踴
切
不
休
的
女
人
，
所
謂
三
哭
二
鬧
三
上
吊
」

使
得
男
性
六
神
無
主
，
心
煩
氣
躁
，
引
起
婚
姻
危
機
。

叫
對
於
性
愛
關
係
之
調
適
，
男
女
雙
方
可
共
同
學
習
生
理
上
之
構
造
與
功
能
，
更

重
要
的
，
要
瞭
解
性
愛
心
理
與
社
會
文
化
之
意
義
，
宗
教
信
仰
之
取
向
，
要
懂
得
合
宜

之
性
愛
闢
係
是
人
生
最
高
之
藝
術
'
也
是
神
所
祝
福
的
。
兩
性
也
要
學
習
家
庭
計
畫
之

知
識
與
技
巧
之
應
用
。
男
女
雙
方
要
在
性
愛
關
係
上
，
透
過
感
宮
之
快
樂
，
性
愛
高
潮

之
體
驗
，
去
瞭
解
人
生
之
意
義
與
人
格
之
發
展
。
將
身
體
之
心
理
、
生
理
、
感
性
、
理

性
、
與
靈
性
整
合
為
一
，
發
展
為
一
個
獨
特
之
個
人
。
(
註
凹
)

何
對
於
家
庭
經
濟
要
有
妥
善
之
計
畫
，
要
學
習
收
支
平
衡
，
以
量
出
為
入
，
量
入

為
出
，
兩
個
原
則
互
為
運
用
，
編
列
家
庭
開
支
之
預
算
，
有
計
畫
、
有
執
行
、
有
檢

討
。
要
訂
立
經
濟
開
支
之
目
標
及
項
目
，
也
要
設
法
增
加
家
庭
收
入
。
分
期
付
款
，
購

買
最
基
本
與
最
重
要
之
生
活
工
具
，
要
在
穩
定
中
求
成
長
、
求
發
展
。

剛
對
於
化
解
衝
突
與
爭
辯
之
方
法
，
要
持
續
學
習
，
不
要
害
怕
雙
方
有
衝
突
，
要

懂
得
不
同
意
見
，
不
同
態
度
，
不
同
想
法
，
不
同
立
場
會
產
生
衝
突
。
要
學
習
傾
聽
對

方
真
正
之
意
思
，
要
設
法
溝
通
，
要
協
調
，
不
要
一
味
迴
避
或
冷
戰
，
或
是
以
不
變
應

萬
變
，
要
學
習
以
變
應
變
之
方
法
。

倒
要
塑
造
家
庭
文
化
，
除
了
物
質
上
之
追
求
享
受
，
應
提
昇
生
活
之
品
質
，
設
置

圖
書
室
、
畫
廊
、
音
樂
室
、
追
求
知
性
之
成
長
，
形
成
「
書
香
門
第
」
、
「
文
化
家

苑
」
'
創
造
風
格
，
使
一
個
家
庭
在
鄰
里
社
區
中
留
傳
「
誠
實
、
仁
慈
」
，
或
「
積
善

之
家
」
各
種
社
會
價
值
與
美
德
，
對
於
子
孫
及
社
會
將
大
有
神
益
。

的
要
保
持
個
人
之
尊
嚴
，
要
學
習
開
放
之
心
胸
，
要
學
習
值
此
能
夠
交
心
，
又
能

夠
獨
立
行
動
，
要
令
對
方
心
安
以
及
覺
得
被
尊
重
。
對
配
偶
之
懷
疑
造
成
不
信
任
與
心

理
隔
離
。
要
避
免
剝
削
掉
您
愛
人
所
有
之
自
由
。
如
果
他
變
為
「
奴
報
」
，
那
麼
妳

的
婚
姻
就
成
了
愛
情
之
墳
墓
，
不
要
樣
樣
過
問
生
活
之
細
節
，
如
同
驗
察
官
在
審
問
犯

人
或
是
附
在
肚
腸
中
之
迴
蟲
一
樣
。
要
彼
此
尊
重
、
信
任
，
要
能
夠
忍
辱
負
重
才
能
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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